宁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办理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设立、变更、备案、注销登记服务指南
1、事项名称：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设立、变更、备案、注销登记

2、事项类别：行政审批事项

3、办理依据：[法律]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十二条

[法律]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3号） 第十六条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746号）第二十四条、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

[法律]《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3号） 第四十九条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746号） 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746号） 第九条、第二十九条。

4、受理机构：宁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5、审批机构：宁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6、申请条件：设立：(一)有五名以上符合本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成员;(二)有符合本法规定的章程;(三)有符合本法规定的组织机构;(四)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名称和章程确定的住所;(五)有符合章程规定的成员出资。

变更：（一）市场主体变更登记事项，应当自作出变更决议、决定或者法定变更事项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市场主体变更登记事项属于依法须经批准的，申请人应当在批准文件有效期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二）市场主体变更经营范围，属于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的，应当自批准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被吊销、撤销或者有效期届满的，应当自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被吊销、撤销或者有效期届满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或者办理注销登记;（三）市场主体变更住所或者主要经营场所跨登记机关辖区的，应当在迁入新的住所或者主要经营场所前，向迁入地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迁出地登记机关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移交市场主体档案材料；（四）市场主体变更登记涉及营业执照记载事项的，登记机关应当及时为市场主体换发营业执照。
备案：市场主体的下列事项应当向登记机关办理备案：（一）章程或者合伙协议；（二）经营期限或者合伙期限；（三）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认缴的出资数额，合伙企业合伙人认缴或者实际缴付的出资数额、缴付期限和出资方式；（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五）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成员；（六）参加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家庭成员姓名；（七）市场主体登记联络员、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文件送达接受人；（八）市场主体受益所有人信息；（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市场主体变更上述备案事项的，应当自作出变更决议、决定或者法定变更事项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机关办理备案。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成员发生变更的，应当自本会计年度终了之日起90日内向登记机关办理备案。

注销：（一）市场主体因解散、被宣告破产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终止的，应当依法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经登记机关注销登记，市场主体终止。市场主体注销依法须经批准的，应当经批准后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二）市场主体注销登记前依法应当清算的，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10日内将清算组成员、清算组负责人名单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清算组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布债权人公告。清算组应当自清算结束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市场主体申请注销登记前，应当依法办理分支机构注销登记。（三）市场主体未发生债权债务或者已将债权债务清偿完结，未发生或者已结清清偿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应缴纳税款（滞纳金、罚款），并由全体投资人书面承诺对上述情况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的，可以按照简易程序办理注销登记。市场主体应当将承诺书及注销登记申请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公示期为20日。在公示期内无部门、债权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的，市场主体可以于公示期届满之日起20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个体工商户按照简易程序办理注销登记的，无需公示，由登记机关将个体工商户的注销登记申请推送至税务部门，上述部门在10日内没有提出异议的，可以直接办理注销登记。市场主体注销依法须经批准的，或者市场主体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不适用简易注销程序。（四）人民法院裁定强制清算或者裁定宣告破产的，清算组、破产管理人可以持人民法院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裁定或者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直接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7、申请材料：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设立登记：1.《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全体设立人签名、盖章的设立大会纪要。

3.全体设立人签名、盖章的章程。

4.法定代表人、理事的任职文件和身份证明。

5.全体出资成员签名、盖章的出资清单。

6.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成员名册和成员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7.住所使用文件。
8.农民专业合作社申请登记的业务范围中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企业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2021年）》（国市监注发〔2021〕17号）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应当提交许可证书或者批准文件复印件。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变更登记：1.《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备案）申请书》。

2.变更登记事项涉及合作社（联合社）章程修改的，提交修改章程的决议。

3.修改后的章程或者章程修正案（由法定代表人签署）。

4.变更事项证明文件。◆变更名称的，应当向有管辖权的登记机关提出申请。

◆变更住所的，提交住所使用文件。◆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根据合作社（联合社）章程的规定提交任免职决议；法定代表人更改姓名的，提交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自然人更改姓名后，其身份证号码与更改姓名前一致的，无需提交公安部门证明，只需提交新的身份证件复印件）。◆变更出资总额的提交全体出资成员签名、盖章，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出资清单》。◆变更业务范围的，申请登记的业务范围中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企业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2021年）》（国市监注发〔2021〕17号）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企业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2021年）》（国市监注发〔2021〕17号）规定合作社（联合社）变更事项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6.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注销登记：1.《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备案）申请书》。

2.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依法作出的解散决议，或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被撤销的文件，或人民法院的破产裁定、解散裁判文书。

3.成员大会、成员代表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的清算报告。

4.清算人、破产管理人申请注销登记的，应提交人民法院指定其为清算人、破产管理人的证明。

5.清税证明材料（登记机关和税务部门已共享清税信息的，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材料）。

6.仅通过报纸发布债权人公告的，需要提交依法刊登公告的报纸样张。

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企业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2021年）》（国市监注发〔2021〕17号）规定注销合作社（联合社）须经批准的，提交批准文件复印件。

8.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农民专业合作社备案登记：1.《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备案）申请书》。

2.备案事项证明文件。◆章程备案，提交修改后的合作社（联合社）章程或者章程修正案（法定代表人签署）；关于修改合作社（联合社）章程的决议、决定。◆成员变动备案，提交由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成员名册及新增成员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更换登记联络员，填写《联络员信息表》，提交联络员的身份证明复印件（使用纸质材料办理登记的，在申请书中粘贴身份证复印件)。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企业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2021年）》（国市监注发〔2021〕17号）规定备案事项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备注：凡是涉及本部门颁发的证照复印件或批文复印件不再要求提交；凡是可通过电子共享材料查询共享到的电子证照、电子证明、可信电子文件，不再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的原件或复印件。
8、办理流程：审查——决定
9、法定办理时限：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变更、注销（6个工作日）；备案（20个工作日）
10、承诺办理时限：即办

11、发放证照情况：营业执照（注销：登记通知书）
12、补助标准：无
13、收费标准：无
14、收费依据：无
15、表格下载：http://zwfw.fujian.gov.cn/
16、填表示例：http://zwfw.fujian.gov.cn/
17、投诉电话：12345
18、咨询电话：0598-8719031
19、办公时间：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夏令时（6月1日到9月30日）调整为下午：15:00-18:00）
20、办公地址：三明市宁化县万星广场1号楼政务服务中心大厅3层22号窗口
21、乘车路线：乘5、6、10路公交车至宁化政务服务中心站下，乘9路公交车至连岗小学站下，往速8酒店方向步行160米；乘2路公交车至宁化法院站下，往万星广场方向步行600米。
22、状态查询：0598-8719031
宁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办理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分支机构设立登记服务指南
1、事项名称：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分支机构设立登记
2、事项类别：行政审批事项
3、办理依据：[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746号） 第二十三条

4、受理机构：宁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5、审批机构：宁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6、申请条件：市场主体设立分支机构，应当向分支机构所在地的登记机关申请登记。
7、申请材料：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分支机构设立登记提交材料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 住所使用文件。

3.合作社（联合社）营业执照复印件。

4.分支机构负责人的任职文件（在申请书中粘贴身份证复印件和签署委派信息即可)。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企业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2021年）》（国市监注发〔2021〕17号）规定在登记前须报经批准的或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备注：凡是涉及本部门颁发的证照复印件或批文复印件不再要求提交；凡是可通过电子共享材料查询共享到的电子证照、电子证明、可信电子文件，不再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的原件或复印件。
8、办理流程：审查——决定
9、法定办理时限：20个工作日
10、承诺办理时限：即办
11、发放证照情况：营业执照
12、补助标准：无
13、收费标准：无
14、收费依据：无
15、表格下载：http://zwfw.fujian.gov.cn/
16、填表示例：http://zwfw.fujian.gov.cn/
17、投诉电话：12345
18、咨询电话：0598-8719031
19、办公时间：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夏令时（6月1日到9月30日）调整为下午：15:00-18:00）
20、办公地址：三明市宁化县万星广场1号楼政务服务中心大厅3层22号窗口
21、乘车路线：乘5、6、10路公交车至宁化政务服务中心站下，乘9路公交车至连岗小学站下，往速8酒店方向步行160米；乘2路公交车至宁化法院站下，往万星广场方向步行600米。
22、状态查询：0598-8719031
宁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办理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分支机构

变更登记服务指南
1、事项名称：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分支机构变更登记

2、事项类别：行政审批事项
3、办理依据：[法律]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3号） 第十六条。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746号）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

4、受理机构：宁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5、审批机构：宁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6、申请条件：（一）市场主体变更登记事项，应当自作出变更决议、决定或者法定变更事项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市场主体变更登记事项属于依法须经批准的，申请人应当在批准文件有效期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二）市场主体变更经营范围，属于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的，应当自批准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被吊销、撤销或者有效期届满的，应当自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被吊销、撤销或者有效期届满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或者办理注销登记;（三）市场主体变更住所或者主要经营场所跨登记机关辖区的，应当在迁入新的住所或者主要经营场所前，向迁入地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迁出地登记机关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移交市场主体档案材料；（四）市场主体变更登记涉及营业执照记载事项的，登记机关应当及时为市场主体换发营业执照。

7、申请材料：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分支机构变更登记（备案）提交材料：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变更事项证明文件。◆变更名称的，填写《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因合作社（联合社）企业名称变更而申请变更分支机构名称的，提交变更后合作社（联合社）营业执照复印件。◆变更经营场所的，提交住所使用文件。◆变更负责人的，变更负责人的，提交原任负责人的免职、新任负责人的任职信息及其身份证件复印件（使用纸质材料办理的，在申请书中粘贴身份证复印件，并由分支机构隶属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在申请书中签署确认分支机构负责人的任职信息)。负责人更改姓名的，提交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自然人更改姓名后，其身份证号码与更改姓名前一致的，无需提交公安部门证明，只需提交新的身份证件复印件）。◆变更业务范围的，变更后业务范围涉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企业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2021年）》（国市监注发〔2021〕17号）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企业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2021年）》（国市监注发〔2021〕17号）规定变更合作社（联合社）分支机构须经批准的，提交批准文件复印件。

4.备案事项证明文件。◆更换登记联络员，填写《联络员信息表》，提交联络员的身份证明复印件（使用纸质材料办理变更登记的，在申请书中粘贴身份证复印件)。

5.办理变更登记的，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备注：凡是涉及本部门颁发的证照复印件或批文复印件不再要求提交；凡是可通过电子共享材料查询共享到的电子证照、电子证明、可信电子文件，不再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的原件或复印件。
8、办理流程：审查——决定
9、法定办理时限：20个工作日
10、承诺办理时限：即办
11、发放证照情况：营业执照
12、补助标准：无
13、收费标准：无
14、收费依据：无
15、表格下载：http://zwfw.fujian.gov.cn/
16、填表示例：http://zwfw.fujian.gov.cn/
17、投诉电话：12345
18、咨询电话：0598-8719031
19、办公时间：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夏令时（6月1日到9月30日）调整为下午：15:00-18:00）
20、办公地址：三明市宁化县万星广场1号楼政务服务中心大厅3层22号窗口
21、乘车路线：乘5、6、10路公交车至宁化政务服务中心站下，乘9路公交车至连岗小学站下，往速8酒店方向步行160米；乘2路公交车至宁化法院站下，往万星广场方向步行600米。
22、状态查询：0598-8719031
宁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办理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分支机构

注销登记服务指南
1、事项名称：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分支机构注销登记

2、事项类别：行政审批事项
3、办理依据：[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746号） 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

4、受理机构：宁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5、审批机构：宁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6、申请条件：农民专业合作社分支机构向分支机构所在地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登记。

7、申请材料：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分支机构注销登记提交材料：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清税证明材料（登记机关和税务部门已共享清税信息的，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材料）。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企业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2021年）》（国市监注发〔2021〕17号）规定注销合作社（联合社）分支机构须经批准的，提交批准文件复印件。

4.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备注：凡是涉及本部门颁发的证照复印件或批文复印件不再要求提交；凡是可通过电子共享材料查询共享到的电子证照、电子证明、可信电子文件，不再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的原件或复印件。
8、办理流程：审查——决定
9、法定办理时限：20个工作日
10、承诺办理时限：即办
11、发放证照情况：登记通知书
12、补助标准：无
13、收费标准：无
14、收费依据：无
15、表格下载：http://zwfw.fujian.gov.cn/
16、填表示例：http://zwfw.fujian.gov.cn/
17、投诉电话：12345
18、咨询电话：0598-8719031
19、办公时间：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夏令时（6月1日到9月30日）调整为下午：15:00-18:00）
20、办公地址：三明市宁化县万星广场1号楼政务服务中心大厅3层22号窗口
21、乘车路线：乘5、6、10路公交车至宁化政务服务中心站下，乘9路公交车至连岗小学站下，往速8酒店方向步行160米；乘2路公交车至宁化法院站下，往万星广场方向步行600米。
22、状态查询：0598-8719031
